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接受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于2016年5月4日正式更名为“合

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锻智能”、“上市公司”或“公

司”）的委托，担任合锻智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光电”）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85号”文核准，合肥合锻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掌发行14,343,750股股份、向张存爱发行1,293,750股股

份、向孙家传发行562,500股股份、向程卫生发行562,500股股份、向卫讯舟发行

562,500股股份、向鹿拥军发行562,500股股份、向周世龙发行562,500股股份、

向汪小华发行187,500股股份、向周超飞发行37,500股股份、向郭银玲发行37,500

股股份、向朱恒书发行37,50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796,589股（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调整为不超过

53,833,60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6年2月1日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段启掌、张存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

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玲、朱恒书等11位自然人合计发行的18,750,000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



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5号文）的

核准，公司向三名特定对象，即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治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和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9,698,794股（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13.28元），并于2016年9月22日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登记证明，确认该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4,969.8794万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2016年5月，公司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2016年4月20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

数（总股本19,825万），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2,180.75万元，并拟实施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公司2016年5月3日披

露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

分配具体实施日期为（1）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9日；（2）除权除息日、现金

红利发放日：2016年5月10日；（3）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6年5

月11日。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396,500,000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00,8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95,700,000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因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限售股份变化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原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利润分配情况 

变化情况

（增加股

数） 

利润分配后股

数(股) 

1 段启掌 14,343,75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14,343,750 28,687,500 

2 张存爱 1,293,75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1,293,750 2,587,500 

3 孙家传 562,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562,500 1,125,000 

4 程卫生 562,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562,500 1,125,000 

5 卫讯舟 562,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562,500 1,125,000 

6 鹿拥军 562,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562,500 1,125,000 

7 周世龙 562,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562,500 1,125,000 

8 汪小华 187,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187,500 375,000 

9 周超飞 37,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37,500 75,000 

10 郭银玲 37,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37,500 75,000 

11 朱恒书 37,500 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 37,500 75,000 

11位股东限售股

份合计 
18,750,000 - 18,750,000 37,500,000 



公司总股本合计 198,250,000 - 198,250,000 396,500,000 

（二）2016年9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

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5号文）的

核准，公司向3名特定对象，即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治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和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9,698,794股（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13.28元），并于2016年9月22日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登记证明，确认该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4,969.8794万股。公司总股本数由

396,500,000股增加至446,198,794股。段启掌、张存爱等11位自然人股东持有公

司限售股份数未发生变化。 

根据《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9）并经核查，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份4,969.8794 

万股已于2017年9月22日解禁并上市流通。 

（三）2018年2月，部分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 

根据《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8）并经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限售股份中

3,548,250股已于2018年2月12日解禁并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因公

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限售股份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段启掌 28,687,500 - 28,687,500 

2 张存爱 2,587,500 - 2,587,500 

3 孙家传 1,125,000     641,250  483,750 

4 程卫生 1,125,000     641,250  483,750 

5 卫讯舟 1,125,000     641,250  483,750 

6 鹿拥军 1,125,000     641,250  483,750 

7 周世龙 1,125,000     641,250  483,750 

8 汪小华 375,000     213,750  161,250 

9 周超飞 75,000      42,750  32,250 

10 郭银玲 75,000      42,750  32,250 

11 朱恒书 75,000      42,750  32,250 

11位股东限售股份合计 37,500,000   3,548,250  33,951,750 

公司总股本数合计 446,198,794 - 446,198,794 

（四）2018年7月，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18年06月0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经核查，公司向235名激励对象授

予6,961,000股限制性股票，并于2018年07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确认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961,000股，总股本增加至453,159,794股。因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限

售股份未发生变化 

综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453,159,794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40,912,7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12,247,044股。因公司该

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限售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位：股） 

1 段启掌 28,687,500 

2 张存爱 2,587,500 

3 孙家传 1,125,000 

4 程卫生 1,125,000 

5 卫讯舟 1,125,000 

6 鹿拥军 1,125,000 

7 周世龙 1,125,000 

8 汪小华 375,000 

9 周超飞 75,000 

10 郭银玲 75,000 

11 朱恒书 75,000 

11位股东限售股份合计 33,951,750 

公司总股本合计 453,159,794 

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披露的公告，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

流通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段启掌、张存爱承诺： 

1、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份（若在其实际转让上市公司

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为的，则其实际可转让股份数

将进行相应调整）； 



2、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本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等

担保权利； 

3、本次交易中发行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进行确定，但应当事先取

得承诺人书面同意。 

（二）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

玲、朱恒书承诺： 

1、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份（若在其实际转让上市公司

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为的，则其实际可转让股份数

将进行相应调整）； 

2、拥有的新增股份分二次分别按照57：43的比例进行解禁。解禁日期分别

为发行上市日（且前一年度审计报告已出具）后满24、36个月之次日。第一次解

禁的股份数量为分别扣除2015年、2016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第二次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扣除2017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资产减值补偿的股

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3、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本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等

担保权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股东在承诺期间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3,951,75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02月01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份

数量（股） 

1 段启掌 28,687,500 6.33% 28,687,500 0 

2 张存爱 2,587,500 0.57% 2,587,500 0 

3 孙家传 483,750 0.11% 483,750 0 

4 程卫生 483,750 0.11% 483,750 0 

5 卫讯舟 483,750 0.11% 483,750 0 

6 鹿拥军 483,750 0.11% 483,750 0 

7 周世龙 483,750 0.11% 483,750 0 

8 汪小华 161,250 0.04% 161,250 0 

9 周超飞 32,250 0.01% 32,250 0 

10 郭银玲 32,250 0.01% 32,250 0 

11 朱恒书 32,250 0.01% 32,250 0 

合    计 33,951,750 7.49% 33,951,75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0,912,750 -33,951,750 6,961,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0,912,750 -33,951,750 6,961,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412,247,044 33,951,750 446,198,79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12,247,044 33,951,750 446,198,794 

股份总额 453,159,794 0 453,159,794 

七、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段启掌、张存爱、

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玲、朱恒书，

不存在违反其在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要求；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项目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洲峰                       胡伟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